梁河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

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梁河县大厂中心卫生院、梁河县九保乡卫生院、梁河县曩宋乡中心卫生院、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
为进一步巩固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达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德财社〔2024〕11号）文件通知，按领导批示，现下达你们的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中央补助资金（具体金额详见附件），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该款项收入列入2024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9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支出列入“2100399 其他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支出”科目，政府及部门支出经济分类科目，根据实际情况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和财政资金相关管理规定列支。
二、该项转移支付为直达资金，项目名称为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项目代码为10000013Z135080009027，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变，财政部门对直达资金实行动态监控。财政部门将中央直达资金分解落实到单位和具体项目时，对资金来源既包含中央直达资金又包含地方对应包含地方对应安排资金的，应在预算指标文件、信息管理系统中按资金明细来源分别列示和登录预算指标。
三、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按照《中共云南省委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实施意见》（云发〔2019〕11号）的要求，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确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四、请单位收到文件后，于3日内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挂接项目，完成挂接项目后请电话通知行财股（3019051）。如未按时限挂接项目导致资金无法正常使用，由各单位自行负责。

附件：1.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
2.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目标表


梁河县财政局
2024年1月12日



附件1：
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分配表
单位：元
	单位名称
	村卫生室补助资金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的补助
	合计

	梁河县遮岛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0
	47815
	47815

	梁河县芒东镇中心卫生院
	199488
	140270
	339758

	梁河县勐养镇卫生院
	92072
	110247
	202319

	梁河县平山乡卫生院
	111418
	78486
	189904

	梁河县小厂乡卫生院
	79814
	37922
	117736

	梁河县大厂中心卫生院
	67760
	50850
	118610

	梁河县九保乡卫生院
	50786
	110994
	161780

	梁河县曩宋乡中心卫生院
	108037
	65215
	173252

	梁河县河西乡卫生院
	70625
	88201
	158826

	合计
	780000
	730000
	15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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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绩效目标表

	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国家卫生健康委

	州级财政部门
	德宏州财政局
	州级主管部门
	德宏州卫生健康委

	县、市财政部门
	县、市财政局
	县、市级主管部门
	县、市卫生健康局

	年度目标
	目标1：保证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效目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梁河县

	
	产出
指标
	数量指标
	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村卫生室实施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效益
指标
	经济效益
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社会效益指标
	覆盖乡村医生人数（人）
	≥169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开展评价机构数比例
	≥95%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质服务基层行”活动达到基本标准及以上的比例
	≥85%

	
	
	
	县域内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门急诊占比
	较上一年度提升或在60%（含）以上

	
	
	可持续影响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乡村医生满意度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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